关于《杭州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深化科技管理改革，进一步提升科技评审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公正性，加强科技专家队伍建设与管理，杭州市科学技术局研究起草了《杭州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科技创新工作的深入推进，科技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估等活动日益频繁，对专家资源的专业化、规范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原《杭州市科技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杭科资〔2023〕7号）在实践过程中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专家库建设与管理的需要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估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优化科研管理机制，提升专家库运行效能，有必要制定新的管理办法，构建更加科学、开放、动态的专家管理体系。
二、起草依据

本办法主要依据以下文件和精神制定：
1.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估的意见》
2.《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》
3.浙江省及杭州市科技管理相关规定
4.国家及省市关于科研诚信、专家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文件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分六章二十七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1.总则：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专家库功能定位和管理原则。
2.专家遴选与入库：规定专家基本条件、分类标准、入库方式及动态管理机制，突出企业专家、青年人才和外地专家的引入。
3.专家库使用和管理：明确专家选取原则、回避情形、轮换机制、信息更新、劳务报酬等内容，强调智能匹配与信息化管理。
4.专家的权利和义务：系统列出专家在评审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，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律约束。
5.专家出库与监督：建立专家退出机制、评价体系、监督举报制度和容错免责机制，完善科研诚信联动惩戒。
6.附则：明确解释权和施行日期，废止原管理办法。
四、主要特点和创新

1.突出分类管理：将专家分为技术、管理、产业、财务等类型，细化各类专家准入条件，增强评审专业性。
2.强化动态管理：建立信息更新机制和退出机制，保障专家库的时效性和权威性。
3.推动开放共享：鼓励与省市及长三角地区专家库互联共享，拓宽专家来源。
4.注重青年与产业导向：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和企业专家入库，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。
5.完善监督与容错机制：既严肃评审纪律，又保护专家独立负责地提出意见的积极性。
五、征求意见情况

本办法在起草过程中，已初步征求相关市级部门、部分高校、科研机构等意见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
